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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09）

內幕消息

羅莊區法院拍賣山東紅日土地

本公告乃由世紀陽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3月28日的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及之2024年8月
31日的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的中期報告有關披露，集團旗下中國內地若干附屬公司的
銀行借貸之訴訟進入執行階段。管理層積極應對，努力與債權人磋商，尋求解決方案。

本公司獲悉，本集團之非全資附屬公司，山東紅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東紅日」）其
於中國山東省臨沂市之土地使用權作為抵押的銀行貸款，一位債權人向當地法院申請
執行，並於2025年2月7日獲臨沂市羅莊區人民法院（「羅莊區法院」），發出執行裁定書
（「執行裁定」）拍賣山東紅日土地使用權抵押的部份權益（「山東紅日土地」），以償還山
東紅日的相關債務。惟相關拍賣的細節及時間表尚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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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本公司於2019年7月23日之公告內披露，山東紅日因應山東省臨沂市羅莊區政府的
要求啟動實施「退城入園」工作（「退城入園」），並按政府要求依時完成了機器設備搬遷、
廠房拆除、廠區土地平整以及員工安置等工作。由於當地政府未能落實「退城入園」實
施方案，「退城入園」相關工作遲遲沒有取得進展，山東紅日於2024年12月初向山東省
臨沂市政府提起行政復議（「行政復議」），要求責成羅莊區政府履行相關義務，山東紅
日已於2024年12月16日獲臨沂市政府通知受理該行政復議。

鑑於山東紅日廠區土地均已被羅莊區政府納入「退城入園」項目中須完成土地性質變更
的土地，羅莊區政府與山東紅日已簽訂《關於山東紅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退城入園」
協議書》，由羅莊區政府進行土地收儲、規劃調整、土地變性等工作；該債權人向法院
申請執行裁定，是因為當地政府對退城入園沒有履行後續工作責任，令山東紅日遲遲
未能完成土地變性工作所致。目前，臨沂市政府已受理行政復議，正在審查過程中。
因此，山東紅日將委任律師向羅莊區法院對該執行裁定提出執行異議申請，請求撤銷
執行裁定並停止對山東紅日土地的拍賣程序。本公司將進一步尋求法律意見，並採取
一切可行手段，以維護山東紅日、本集團股東及境外債權人之合法權益。

於本公告日期，山東紅日土地尚未進行拍賣，本公司將適時就拍賣情況作出進一步公告。
上述事宜並未對本集團的其他業務營運產生重大影響。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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